
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  

于2016年9月9日（星期五）  

在第二届中华司法研究高峰论坛上的演辞  

 

现代司法机关面对的挑战  

 

 

尊敬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、中华司法研究会会长，周强首

席大法官；尊敬的重庆市委张国清副书记，各位同仁、女

士们、先生们: 

   

  我很荣幸获邀出席第二届中华司法研究高峰论

坛，与大家聚首一堂，交流经验。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我

对现代司法机关面对的挑战的看法。 

 

2.  相信在座各位都知道，现代的司法机关面对各

式各样的挑战，而主要的挑战之一，就是维持社会

大众对法院工作的信心。法院在处理民事案件和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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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案件时，都必须依照法律，并仅依照法律，就着

纠纷作出裁决。  

 

3.  毕竟,司法机关的服务对象是社会大众,所以

我们必须让他们看见法院履行依法裁决的责任,让他

们理解公义所在。  在现实的环境里，而不单单在理

论上，公众期望法院和法官依法判案，秉行公义。

所以，现代司法机关越来越重视公众对法院工作的

信心。  

 

4.  在维持和提高这个信心方面，我提出两点跟大

家探讨一下。  

 

5.  第一，法官的素质。法官必须由最优秀的专

业人士来担任，也要兼备法律才能和经验。在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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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，法律规定，加入司法机构的法官都必须是大律

师或者是律师。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

《基本法》第九十二条提到法官的“专业”才能。

另外，香港法例也订明各级法院的法官应有的法定

资格和专业经验。  

 

6.  然而，单单符合法例要求，并不等于是优秀

的法官。司法机关需要的法官是出类拔萃的律师；

但现实是，最优秀的律师往往是最成功的律师，而

在世界各地，成功的律师在私人执业的收入都远远

高于法官。这个情况确实给我们带来了挑战。  

 

7.  从这里我们也自然想到一个跟法官素质息息相

关的课题，就是司法培训。现时，世界各地都认

同，司法培训是维持法官高水平和高素质的关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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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然，司法培训一定要用上财政资源，但这方面的

投资绝对是值得的。国家法官学院正提供了非常好

的例子，说明司法培训不但合宜可取，而且成效显

著。  

 

8.  关于维持和提高公众信心的第二个方面，就

是一定要让公众公开地看到法律运作的过程。我的

同事，香港高等法院张举能首席法官，会另外在专

题讨论中就这个课题加以说明。所谓让公众公开地

看 到 法 律 运 作 的 过 程 ， 简 单 来 说 就 是 “ 司 法 公

开”。在香港，除了少数的例外情况，公众人士都

可以到法庭旁听民事或刑事的司法程序。司法公开

的另一方面，是通过法官撰写详细理由的判案书，

并以良好的法律汇报制度将之公开，让公众查阅，

从而让他们明白法院如何作出判决，法官如何履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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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的职责，如何完全依照法律，并仅依照法律作

出裁决。  

 

9.  现代司法机关在力求秉行公义时，虽然面对

不少困难和挑战，但是，我们必须对基本的原则有

清晰的了解。归根究底，让社会大众对法律制度有

信心，才能肯定这个制度得以发展和延续。  

 

10.   以上是我对现代司法机关面对的挑战的见

解。十分高兴可以与大家分享。在此，我谨祝论坛

顺利举行。谢谢各位。  

 

********** 


